玉溪市科技计划自筹经费项目诚信承诺书
（项目承担单位）

作为2026年度市科技计划自筹经费项目承担单位（项目名称：                            ），现作以下郑重承诺：
1.本单位不存在偷税漏税、违法用地、污染环境、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可能影响项目立项后正常实施的情形。
2.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科技计划项目及经费管理相关规定，据实提供全部材料，认真落实项目合同（任务书、协议等）约定，高质高效组织完成科研任务，按期接受项目验收。
3.严格遵守科研诚信及科研伦理行为规范，确保项目自筹资金及时足额到位，项目成果按实际贡献大小顺序署名。项目成果为本项目实施周期内取得，不以无关或既有成果等冲抵。
4.不以欺骗、贿赂、利益交换及游说、请托等方式通过项目验收或获得项目成果奖励、荣誉等。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愿接受市科技局及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作出的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取消一定期限内的省、市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申报、推荐、承担资格，计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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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科技计划自筹经费项目诚信承诺书
（项目负责人）

作为2026年度市科技计划自筹经费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                ），现作以下郑重承诺：
1.本人不存在违反科研诚信、违背科技伦理、违法犯罪等可能影响项目立项后正常实施的情形。
2.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科技计划项目及经费管理相关规定，据实提供全部材料，认真落实项目合同（任务书、协议等）约定，高质高效组织完成科研任务，按期接受项目验收。
3.严格遵守科研诚信及科研伦理行为规范，确保项目经费按科研需要安排、合理规范使用。项目成果为本项目实施周期内取得，不以无关或既有成果等冲抵。
4.不以欺骗、贿赂、利益交换及游说、请托等方式通过项目验收或获得项目成果奖励、荣誉等。
[bookmark: _GoBack]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市科技局及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作出的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取消一定期限内的省、市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申报、推荐、承担资格，计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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